人事处关于校务会需要通报的事项
一、关于处级单位考核办法征求意见事宜
根据年度工作要点，改革处级单位年度考核办法，是学校年度一项重要工作。根据工作进度，7月底前要开展对《处级单位考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意见征求工作，征求意见稿近期会以邮件形式发到各单位（部门）领导邮箱，请按时反馈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关于招聘工作人员事宜
今年的工作人员招聘工作是在学校基本办学定位和实施“双轮驱动”战略背景下进行的。专职教师的招聘按照聚焦本科专业的总体要求，重点考察受聘者的教学能力，暑假期间将组织公开招聘。教学管理等队伍要逐步推行专业化专职化，暑假期间将以人事代理的方式，集中招聘专职教学秘书等人员。届时根据招聘要求和需要，将与各单位（部门）领导适时沟通相关事宜。
三、关于调整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离退休费及养老保险缴纳事宜
根据国家和省里的统一部署，自2014年10月1日起，调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，相应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。这次工资调整不是单纯增加工资，而是为了实行养老保险制度。国家、省里通过调整工资的方式，确保个人在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用后工资水平不降低。经学校研究，计划7月份执行相应政策。根据文件测算，学校因落实调整工资和养老保险制度两项工作，今年共需多支出约2948万元。
说明：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，上级社保部门还没有进入实质操作阶段，根据上级要求，个人应缴纳部分先由学校测算并代扣，待进入实质操作程序后，根据核定的基数和缴纳的费用，按照“多退少补”的原则，处理差额问题。
